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深 圳 证 券 交 易 所  
 

 

 

关于对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、 

贺春海、吴瑞玲的监管函 

 
 

公司部监管函〔2024〕第 174 号 

 

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、贺春海、吴瑞玲： 

根据广东证监局《关于对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

合伙）、贺春海、吴瑞玲采取出具警示函措施的决定》（〔2024〕

124 号）查明的事实，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

（以下简称信永中和）在对巨轮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

称巨轮智能）2022 年年报审计执业中存在以下问题： 

一、重要性水平确定存在缺陷。信永中和采用巨轮智能 2022

年年报业绩预告利润总额作为计算基准，选用 7.5%作为确定集

团层面财务报表整体重要性的百分比，未充分考虑被审计单位近

年来经营状况大幅度波动的实际情况，未在底稿中充分解释重要

性水平基准选择合理性及百分比选择恰当性。上述情形不符合

《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 1221 号——计划和执行审计工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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时的重要性》（2019 年修订）第九条和《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

准则第 1131 号——审计工作底稿》（2022年 1 月修订）第十条

的规定。 

二、内控审计程序存在缺陷。信永中和未按照审计计划执行

穿行测试程序，未充分执行必要的了解被审计单位内部控制程

序，底稿记录与实际情况不符。上述情形不符合《中国注册会计

师审计准则第 1211 号——通过了解被审计单位及其环境识别和

评估重大错报风险（2019年修订）》第十五条、第十六条，《中

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 1301号——审计证据》（2016 年修订）

第十条和《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 1131 号——审计工作底

稿》（2022 年 1 月修订）第十条的规定。 

三、实质性程序存在缺陷。一是函证程序存在缺陷。信永中

和个别函证存在发函收件地址与回函寄件地址不一致，或发函收

件地址与被函证对象工商注册地址不一致的情形，对地址异常情

况相关解释无相应证据支持，未见对解释不合常理或存在与其他

渠道信息不一致的情况保持合理的职业怀疑，未见执行相关程序

进行核查。二是固定资产监盘程序存在缺陷。信永中和只监盘了

固定资产数量，未将资产编码和设备编码对应或通过任何方式将

盘点表中的资产信息对应到设备实物，未对当期新增固定资产特

别关注，未关注固定资产状态，未发现公司 2022 年新购的该批

设备存在外观破旧、线路老化、设备边缘生锈、操作按键脱落、

部分设备处于关机状态、部分设备有新旧两个设备编码铭牌、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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分设备铭牌出厂日期晚于公司提供的收货日期等异常情况，最终

未发现巨轮智能涉嫌通过虚构新购固定资产实施对外财务资助

的情况。三是存货计价测试抽样存在缺陷。2022 年度，巨轮智

能原材料本期贷方发生额 29,970.74 万元，涉及 11,610 个品种。

信永中和在执行计价测试时，仅抽取了其中 7个品种，合计金额

167.13 万元的样本进行计价测试，样本量明显不足。上述情形

不符合《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 1301 号——审计证据》

（2016 年修订）第十条、《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 1101号

——注册会计师的总体目标和审计工作的基本要求》（2022年 1

月修订）第二十八条、《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 1131号——

审计工作底稿》（2022 年 1 月修订）第十条和《中国注册会计

师审计准则第 1314 号——审计抽样》（2010年修订）第十六条

的规定。 

信永中和作为巨轮智能 2022 年年报审计机构，贺春海、吴

瑞玲作为巨轮智能 2022 年度审计报告的签字注册会计师，未勤

勉尽责，违反了本所《股票上市规则（2023年修订）》第 1.4 条、

第 12.1.2 条的规定。 

我部提醒，请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法规、注册会计师执业准则

以及本所业务规则的规定，高度重视质量管理，扎实开展审计工

作，确保审计执业质量。 

特此函告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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深圳证券交易所 

上市公司管理一部 

2024 年 11 月 12 日 

 

 
 
 
 
 
 
 
 
 
 


